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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提升建筑室内环境品质和建筑质量，降低用能需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可再生能能源建筑应用，减少碳排放，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民用零碳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行、检测和评价。改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及其他建筑参照执行。
1.0.3 零碳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行、检测和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山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零碳建筑 zero carbon building
适应气候特征与场地条件，在满足室内环境参数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建筑设计降低建筑用能需求，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建筑蓄能，在实现近零碳建筑基础上，可结合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电力交易等碳抵消方式，符合本标准第4.2.5条或8.4.7条规定的建筑。

2.0.2 低碳建筑  low carbon building

适应气候特征与场地条件，在满足室内环境参数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建筑设计降低建筑用能需求，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建筑蓄能，符合本标准第4.2.1、4.2.2条规定的建筑。

2.0.3 近零碳建筑 nearly zero carbon building
适应气候特征与场地条件，在满足室内环境参数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建筑设计降低建筑用能需求，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建筑蓄能，符合本标准第4.2.3、4.2.4条或8.4.6条规定的建筑。

2.0.4 全过程零碳建筑 whole process zero carbon building

在满足零碳建筑技术指标的基础上，通过采用低碳建材、低碳结构形式和材料减量化设计，可结合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电力交易等碳抵消方式，建筑建材、建造和运行全过程的总碳排放量不大于零的建筑。
2.0.5 基准建筑 reference building 
用于计算建筑降碳率的标准比对建筑。
2.0.6 区域district

以居住、办公、医疗、商业、教学等功能为主且具有清晰物理边界的地理范围。

2.0.7 低碳区域 low carbon district
综合考虑区域内的建筑及周边环境、能源结构、市政基础设施、交通等因素，优化区域规划设计和运行管理，统筹降低区域用能需求，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蓄能、碳汇，实现年运行碳排放符合本标准第4.3.1条规定的区域。
2.0.8 近零碳区域 nearly zero carbon district

综合考虑区域内的建筑及周边环境、能源结构、市政基础设施、交通等因素，优化区域规划设计和运行管理，统筹降低区域用能需求，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蓄能、碳汇，实现年运行碳排放符合本标准第4.3.2条规定的区域。
2.0.9 零碳区域 zero carbon district

综合考虑区域内的建筑及周边环境、能源结构、市政基础设施、交通等因素，优化区域规划设计和运行管理，统筹降低区域用能需求，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蓄能、碳汇，可结合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电力交易等碳抵消方式，实现年运行碳排放量不大于零的区域。
2.0.10 基准区域 reference district 
用于计算区域降碳率的标准比对区域。
2.0.11 建筑碳排放强度build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在设定计算条件或实际运行条件下，年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插座与炊事等终端能耗和建筑本体及周边可再生能源系统发电量，按碳排放因子换算为碳排放量后，两者的差值与建筑面积的比值。
2.0.12 建筑降碳率building carbon dioxide reducing ratio

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和设计建筑碳排放强度的差值，与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的比值。
2.0.13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 district carbon emissions per capita

在设定计算条件或实际运行条件下，用于满足区域自身功能而产生的区域碳排放量与区域总人数的比值。
2.0.14 区域降碳率district carbon dioxide reduction ratio 

基准区域碳排放量和设计区域碳排放量的差值，与基准区域碳排放量的比值。
2.0.15 建筑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16 直接碳排放direct carbon emissions 

建筑与区域运行阶段用于满足功能需求的直接燃烧化石能源带来的碳排放。
2.0.17 间接碳排放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建筑与区域运行阶段的外购电力、外购热力、外购冷力等产生的碳排放。
2.0.18 隐含碳排放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建筑使用的建材生产与运输、建筑建造、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2.0.19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建筑物不同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2.0.20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引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2.0.21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2.0.22 建筑碳汇 building carbon sink

在划定的建筑项目与之计算建筑物范围内的绿化、植被从空气中吸收并存储的二氧化碳量。
2.0.23 碳抵消 carbon offset
排放单位用核算边界以外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量以及碳汇，以碳信用额度、碳汇等形式用来补偿或抵消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过程。
2.0.24 碳信用 carbon credits
项目主体依据相关方法学，开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经过第三方审定和核查，依据其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效果所获得签发的减排量。1个单位碳信用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2.0.25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是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分析产品生命周期或与活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碳排放过程。
2.0.26 绿色电力 green power
在生产电力的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或趋近于零的电力。

2.0.27 绿色电力交易 green electricity trade

用以满足电力用户购买、消费绿色电力需求，以绿色电力产品为标的物的电力中长期交易。

2.0.28 碳排放权交易 carbon trade

履约机构、非履约机构或个人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或出售碳信用产品，从而促进全社会温室气体减排、控制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市场机制。
2.0.29 光伏建筑一体化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BIPV）
光伏发电设备作为建筑材料或构件应用于建筑上的形式，也称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
2.0.30 电气化率 electrification rate

终端电力能源消费与区域终端全部能源消费的比值。
3 基本规定

3.0.1 零碳建筑认定与评价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对象，物理边界以建筑规划用地面积范围为准，控制指标以物理边界内的规划、设计、建造、运行、拆除阶段采取的技术措施为准。 

运行阶段碳排放计算范围应包括暖通空调、生活热水、照明及电梯、可再生能源、建筑设备维护在建筑运行期间的碳排放量。
3.0.2 建筑各阶段阶段的碳排放量计算应符合《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的要求。
3.0.3 建筑供暖供冷能源利用应进行经济技术分析后，优先采用地热、空气能、太阳能、工业余热等非化石能源。
3.0.4 零碳建筑分为低碳、近零碳、零碳建筑三种形式，低碳建筑除应满足相关碳排放指标外，还应满足超低能耗建筑的相关规定；近零碳、零碳建筑除应满足相关碳排放指标外，还应满足近零能耗建筑的相关规定。

3.0.5 主要能源碳排放因子详见附录。

4 技术指标

4.1 室内环境参数
4.1.1 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热湿环境参数应符合表4.1.1规定。

表4.1.1建筑主要房间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冬季
	夏季

	温度（℃）
	≥20
	≤26

	相对湿度（%）
	≥30
	≤60


注：1 冬季室内相对湿度不参与设备选型和能效指标的计算。

2 当严寒地区不设置空调设施时，夏季室内热湿环境参数可不参与设备选型和能效指标的计算；当夏热冬暖和温和地区不设置供暖设施时，冬季室内热湿环境参数可不参与设备选型和能效指标的计算。
4.1.2 居住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新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的规定。公共建筑的新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的规定。

4.2 建筑碳排放指标

I 低碳建筑

4.2.1低碳居住建筑的建筑碳排放强度应不高于表4.2.1规定的限值。

表4.2.1低碳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限值(kg CO2/m2 a)

	
	严寒地区
	寒冷A区
	寒冷B区

	低碳建筑
	23
	21
	20


4.2.2低碳公共建筑碳排放指标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建筑降碳率应符合表4.2.2-1的规定；

表4.2.2-1低碳公共建筑降碳率

	气候区
	严寒

地区
	寒冷

A区
	寒冷

B区

	建筑降碳率
	≥40%
	≥36%
	≥35%


2 建筑碳排放强度应不高于表4.2.2-2规定的限值。

表4.2.2-2低碳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限值(kg CO2/m2 a)

	建筑类型

气候区


	小型办公

建筑
	大型办公

建筑
	小型酒店

建筑
	大型酒店

建筑
	商场建筑
	医院建筑-医技综合楼
	学校建筑-教学楼

	严寒地区
	23
	25
	30
	35
	65
	55
	15

	寒冷A区
	21
	25
	30
	40
	68
	55
	16

	寒冷B区
	20
	25
	30
	39
	67
	55
	15.5


Ⅱ 近零碳建筑

4.2.3 近零碳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应不高于表4.2.3规定的限值。

表4.2.3近零碳居住建筑碳排放强度限值(kg CO2/m2 a)

	气候区

太阳辐照量等级
	严寒地区
	寒冷A区
	寒冷B区

	Ⅱ
	15
	14
	13

	Ⅲ
	16
	16
	15


4.2.4 近零碳公共建筑碳排放指标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建筑降碳率应符合表4.2.4-1的规定；

表4.2.4-1近零碳公共建筑降碳率

	气候区
	严寒

地区
	寒冷

A区
	寒冷

B区

	建筑降碳率
	≥55%
	≥52%
	≥50%


2 建筑碳排放强度应不高于表4.2.4-2限值的规定。

表4.2.4-2 近零碳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kg CO2/m2 a)

	气候区
	太阳辐照量等级
	建筑类型

	
	
	小型办公建筑
	大型办公建筑
	小型酒店建筑
	大型酒店建筑
	商场建筑
	医院建筑-医技综合楼
	学校建筑-教学楼

	严寒
	II
	17 
	20
	22 
	25
	51
	42.5
	11 

	
	III
	18
	21
	24 
	26.5 
	53.5 
	44.5 
	12

	寒冷
	II
	15
	19 
	22 
	28.5 
	54 
	43.5 
	12 

	
	III
	16
	20
	24 
	30 
	56 
	45 
	13


Ⅲ 零碳建筑

4.2.5零碳建筑的碳排放强度应满足4.2.3或4.2.4条的规定，经碳抵消后的年碳排放总量应不大于零，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单体建筑面积大于40000㎡或高度大于100m的建筑外，其他建筑碳抵消比例不超过基准建筑碳排放量的30%；

2 单体建筑面积大于40000㎡或高度大于100m的建筑，碳抵消比例不超过基准建筑碳排放量的40%，并组织专家对其降碳方案进行专项论证。

4.2.6全过程零碳建筑可采取碳抵消措施，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4.2.5条的规定；

2 建筑隐含碳排放不应高于350kgCO2/㎡；

3 建筑全过程碳排放小于等于零。

4.3 区域碳排放指标

4.3.1低碳区域碳排放指标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区域降碳率不应低于30%；

2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不应高于表4.3.1规定的限值。

表4.3.1低碳区域人均碳排放量限值（kg CO2/人·年）

	气候区


	太阳辐照量等级
	居住区域
	办公区域
	医院区域
	商业区域
	校园区域

	
	
	
	
	
	
	中小学
	大学

	严寒地区
	Ⅱ
	1090
	470
	1900
	1010
	410
	1020

	
	Ⅲ
	1140
	450
	1880
	1000
	430
	1060

	寒冷地区
	Ⅱ
	990
	450
	1900
	1000
	400
	1000

	
	Ⅲ
	1030
	430
	1880
	990
	420
	1040


4.3.2近零碳区域碳排放指标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区域降碳率不应低于60%；

2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不应高于表4.3.2规定的限值。

表4.3.2近零碳区域人均碳排放量限值（kg CO2/人·年）
	气候区


	太阳辐照量等级
	居住区域
	办公区域
	医院区域
	商业区域
	校园区域

	
	
	
	
	
	
	中小学
	大学

	严寒地区
	Ⅱ
	610
	270
	600
	580
	240
	580

	
	Ⅲ
	700
	260
	600
	570
	250
	610

	寒冷地区
	Ⅱ
	570
	260
	600
	570
	230
	570

	
	Ⅲ
	690
	250
	600
	570
	240
	590


4.3.3零碳区域应满足4.3.2的要求，经过碳抵消后的年碳排放总量应小于等于零，且碳抵消比例不超过基准区域碳排放量的30%。

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新区建设和既有区域更新改造时，应结合资源气候等特点，统筹各方面资源，通过相关技术途径与具体措施，设立降碳目标、落实降碳要求。

5.1.2 建筑应结合场地环境与气候特点，对项目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建筑布局应有利于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

5.1.3 建筑应优化空间布局，合理选择和利用景观、生态绿化等措施，营造适宜的场地微气候环境，优化自然通风、天然采光、自遮阳效果，降低建筑供冷供暖负荷。

5.2 规划与设计
5.2.1 在新建区域开发建设和既有区域更新改造的规划阶段，应制定低碳专项规划。专项规划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明确区域碳排放要素组成；

2  测算基础情境下的区域碳排放量、碳汇量；

3  提出各碳排放要素的碳减排要求与指标；

4  提出碳减排途径与技术措施；

5  测算改进情境下的区域碳排放量、碳汇量。

5.2.2 区域能源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零碳、低碳能源优先为基本原则，在本区域上位能源规划的基础上，提高用能设备电气化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余废热利用率；

2 新区建设时应综合考虑电、热、气、冷等使用需求与资源条件，进行专项规划，统一协调、综合利用、保障供给、节能低碳、运行经济；

3 既有区域更新改造时，宜编制相关专项规划。

5.2.3 区域供热系统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热能源应因地制宜，遵循安全、可靠、低碳、经济、环保的原则，优先利用各类余热、废热资源；充分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2 供热管网应结合热源条件和输配方式，采用措施提高热网的输热能力、降低输送能耗和热量损失、减小热媒管径。以热水为热媒时，应采取措施加大供回水温差；以蒸汽为热媒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凝结水温度、充分利用其热量、有效利用凝结水；

3 供热管网应在符合技术要求的情况下，采用高效、节能、低碳、环保的设备和材料；

4 挖掘火电机组、工业余热等余热潜力，在条件允许的地区鼓励大温差输送、水热同输。

5.2.4 区域供电系统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网输配应统筹协调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电力需求侧管理与多样化用电服务等，提高电网的互动性和调控能力，提升低碳电力比例；

2 蓄能单元应满足向电网提供持续、稳定电力的要求，选择安全、高效、环保、可靠、易维护和长寿命的设备产品，并应优先使用大容量、高效率、长时间的存储设备；

3 推动先进信息通讯技术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构建智能互动、安全可控、经济高效的电力服务平台，提升电网运行的可靠性、互动性和适应性，满足各类分布式发电、用电设施接入以及用户多元化等需要。

5.2.5 区域可再生能源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气候条件适宜地区，宜充分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技术，利用公园、广场等休闲空间，停车场等场地空间，公共交通站点等构筑物，提高太阳能光伏安装容量；通过光伏并网、智能微网、蓄能等技术，提高光伏发电的消纳量；

2 因地制宜利用风电和光伏等，配合电网调控要求，实现分布式电源高效利用；

3 按照“因地制宜、集约开发、加强监管、安全环保”的原则，开展各类浅层地热利用，并采用高效的热泵机组；

4 地质等条件适宜采用中深层地热时，宜梯级利用，并确保中深层地热供热系统安全可靠、性能稳定、节约高效。 

5.2.6 区域蓄能系统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需匹配不一致时，宜采用蓄能方式进行调节，以提升可再生能能源消纳能力、削减尖峰负荷、降低运行成本及碳排放；

2 应结合区域周边条件选择适宜的蓄能形式，场地紧张或土地价格较为昂贵的区域宜采用相变蓄能，场地宽松的区域宜采用水蓄能，热媒品质要求高的区域宜采用导热油蓄能；

3 跨季节蓄能系统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分析，对蓄能介质、蓄能方式、蓄能率和储冷（热）量、蓄能-释能周期内的逐时运行模式和负荷分配等进行详细计算；

4 区域应根据系统所需存储容量、额定功率、储存持续时间选择适宜的储电技术，并结合可再生能源及负荷特性，以经济性、环保性、能效性等为目标配置储电设备；

5 区域储电布置安全性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7 区域能源系统中可再生能源产能应优先本地消纳，配置蓄能系统时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集成储电技术，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提升10%以上；

2 系统集成储电、蓄热两种蓄能方式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提升20%以上；

3 系统集成储电、蓄热、蓄冷三种蓄能方式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提升30%以上。

5.2.8 区域环卫设施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环卫设施规划应满足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等需要，贯彻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低碳化等原则，实现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密闭运输、循环利用、生态化与低碳化处理。合理确定垃圾收集点的位置，提倡生活垃圾的回收和再生利用；

2 合理预测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和成分，确定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方式，给出主要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规划原则、类型、标准、数量、布局和用地范围，并提出工艺、技术、建设等要求，垃圾分类收集方式应与后续运输、处理方式相协调；

3 建筑垃圾应采用就地利用、分散处理、集中处理等形式进行资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应选用节能、高效、低碳的技术与设备；

4 重大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规划设计宜实现区域共享、城乡共享、优化配置。

5.2.9 区域给排水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回收利用污废水等排水热量，再生水、污废水的处理工艺，应选择节能、低碳的处理工艺；

2 雨水应收集利用，景观水体补水等应采用雨水，条件允许时，降雨初期的弃流雨水应就近排入绿地；

3 综合考虑区域内原水和中水用量的平衡和稳定、系统的技术经济合理性等因素，合理利用中水系统进行室外绿化灌溉、道路浇洒以及汽车清洗、冷却水补水、公共厕所冲厕等。

5.2.10 区域交通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居住区配建停车位应100%满足电动车智能充电要求（或预留安装条件），办公类、商业类及其他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位中，电动车充电设施占比分别不低于10%，城市公共停车场、换乘停车场、交通枢纽、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场、游览场所中电动车充电设施占比分别不低于15%；

2 宜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和技术进步，预留氢能源车辆等新型低碳交通工具的应用技术条件。

5.2.11 区域园林景观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园等集中绿地的建设，应提高灌木、乔木等有利于土壤固碳、植物碳汇的植物比例，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品种，绿地整体的郁闭度应≥0.4，以发挥其生态改善和空气质量提升的作用；

2 公园等集中绿地的灌溉和造景，应采用雨水等非传统水源，植物自然生长代谢或养护产生的干、枝、叶、皮等废弃物，应进行单独或区域性集中处理，转化成为种植肥料、绿化景观覆盖物或作为生物质材料再利用；

3 小区、社区等场地内的绿地建设应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低养护要求、安全无害的植物，采用灌木、乔木相结合的复层绿化方式，充分考虑场地、道路及住宅建筑冬季日照和夏季遮阴的需求，结合气候及建设条件，宜采用立体绿化等方式丰富景观层次、增加环境绿量；

4 小区、社区等场地内的绿地浇灌和景观造景所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80%，应积极利用河湖塘海等自然水体，结合自然水体的碳汇特征，进行针对性的景观设计；通过生态修复等手段，有条件时宜利用自然水体进行蓄能，提高其碳汇贡献。

5.3 建筑设计

I 性能化设计方法

5.3.1零碳建筑应采用性能化设计方法，采用全过程多专业协同设计组织形式，从建筑设计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律出发，基于零碳建筑设计目标开展设计工作。

5.3.2建筑性能化设计应综合考虑其地域、文化、气候、环境等资源禀赋条件，以及经济约束、功能需求、技术措施、建筑美学等多种因素，优化零碳建筑设计策略。

5.3.3 性能化设计应根据本标准规定的室内环境参数和碳排放指标要求，利用碳排放模拟计算软件等工具，结合建筑全过程的经济效益分析，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优化，指导技术措施和性能参数的确定。

5.3.4性能化设计宜按下列步骤进行：

1 设定室内环境参数和碳排放指标。

2 初定设计方案。

3 利用碳排放模拟计算软件等工具进行设计方案的定量分析及优化。

4 分析优化结果并进行达标判定。当碳排放指标不能满足所确定的目标要求时，应修改设计方案，重新进行定量分析和优化，直至满足目标要求；

5 确定优选设计方案。

II建筑方案设计

5.3.5 建筑方案设计应根据使用需求，合理控制建筑规模和高度，不应大拆大建。

5.3.6 建筑方案设计应基于当地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根据功能需求，合理区分确定建筑舒适度等级，减少不必要的用能空间；或通过设计优化，适当降低部分空间、部分时间的环境需求。

5.3.7 建筑方案设计应根据建筑功能和环境资源条件，强化气候环境适应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设计宜造型简洁、体形系数适当；

2 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自然通风，以及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等被动式建筑设计手段降低建筑的碳排放；

3 应优化建筑窗墙比和屋顶透光面积比，综合考虑室内采光通风、供冷供暖负荷以及照明能耗之间的关系。

5.3.8 建筑进深选择应考虑天然采光与自然通风需要。进深较大的房间，宜设置内庭院、采光中庭、采光通风竖井、光导管等设施。

5.3.9 地下空间宜设置采光天窗、采光侧窗、下沉式广场（庭院）、光导管等采光通风设施。

5.3.10 建筑应结合所在地区环境气候特点、房间使用需求、窗口朝向及建筑安全进行遮阳设计。遮阳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固定、可调遮阳设施，或采用可调节太阳得热系数（SHGC）的调光玻璃；

2. 南向外窗宜采用可调节外遮阳、可调节中置遮阳或水平固定外遮阳方式；

3. 东向和西向外窗宜采用可调节外遮阳设施。

5.3.11 建筑及周边场地应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设施提供安装条件。

5.3.12 建筑设计宜进行光伏发电系统一体化设计。

III 建造体系与建材

5.3.13 当功能需求、资源条件适宜时，宜选用木结构、钢结构等低碳建筑结构体系；设计宜采用建筑拆除时便于材料循环利用的措施。

5.3.14 建筑应合理使用装饰性材料，外部宜减少无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内部宜采用易维护更换的装饰装修体系、材料和产品，并应减少装饰性建筑材料使用。

5.3.15 居住建筑宜进行全装修交付；公共建筑的公共区域应进行全装修，并宜实现设计建造一体化。

5.3.16 建筑宜选用可循环建材、耐久性建材和本地材料，建材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获得绿色建材标识（或认证）的或有明确碳足迹标签的材料与部品；

2. 选用耐久性建材，延长建筑使用寿命；

3. 因地制宜使用本地建筑材料，降低建筑材料运输的碳排放，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60%。。

IV 围护结构

5.3.17 围护结构宜选择具有碳足迹评价的产品，碳排放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要求。

5.3.18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计算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非透光围护结构主断面平壁传热系数应考虑连接件、固定件等造成的热桥影响，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的相关规定；

2 非透光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应采用包括结构性热桥和附加线热桥、点热桥在内的平均传热系数，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和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相关规定；

3 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应进行二、三维稳态传热模拟计算，计算软件的选择、边界条件的设置、计算模型的选取和计算参数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的规定；

4 外窗的 K 值应包括整窗的传热系数和安装热桥系数，整窗的传热系数应根据产品提供的传热系数检测报告确定，安装热桥系数应根据模拟计算结果确定；

5 外窗的综合SHGC值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的规定进行计算。

5.3.19 墙体降碳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外墙宜选用重质墙体，墙体保温宜采用外保温系统；

2 采用除外保温外的其他保温构造时，应采取阻断热桥的措施，并采取可靠的防潮措施；

3 应在满足同等保温水平目标下，应选择全寿命期碳排放更低的保温材料；

4非透光幕墙应结合外墙外保温一体化设计。非透光的玻璃幕墙部分、金属幕墙、石材幕墙和其它人造板材幕墙等面板背后应采取高效保温材料保温，非透光幕墙与围护结构连接构件应进行断热桥专项设计。

5.3.20 透光围护结构降碳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光围护结构应采用系统化设计，实现构造的传热系数K值、太阳得热系数SHGC值、可见光透射比以及气密性的性能化设计目标；

2 透光围护结构应综合自然通风与消防排烟需求设计，应采用多点锁闭系统并进行开启部位专项设计；

3 透光围护结构宜减少型材在构件中的占比；

4 外窗型材及安装位置应根据热桥影响分析确定，宜位于保温层内并靠近结构墙体；

5 当外窗位于结构墙体窗洞口内时，宜选用具有自保温性能材料制作而成的附框，外墙或窗口的保温层应覆盖附框并宜覆盖部分窗框；

6 采用外挂式外窗安装方式且窗口外侧下口设置金属披水板时，固定件不得接触金属披水板。

5.3.21 地面、屋面降碳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保温材料应选择体积吸水率低、抗压强度高、尺寸稳定性好、全生命期碳排放更低的保温材料；

2 地面保温应考虑室内隔墙或基础造成的热桥；

3屋面宜采用吸水率低的挤塑板（XPS）、高强度模塑板（EPS）或硬泡聚氨酯（PIR）等材料作为保温材料；

4屋面构造设计宜避免在隔汽层与防水层间进行湿作业；

5建筑屋面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与主体建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5.3.22 围护结构气密性降碳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进行建筑气密性专项设计，当设计有气密层时，气密层应连续包围整个围护结构，气密性措施应根据不同的建筑结构形式进行选择，并应在建筑设计施工图中明确标注气密层的位置和不同部位的气密性处理措施；

2 气密性材料的选用应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和施工现场条件，气密性材料的适用温度、可施工温度、抗紫外线和抗腐蚀等性能指标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3 建筑气密性宜按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的规定进行设计并在围护结构完成后进行建筑气密性检测。

5.3.23 热桥降碳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护结构的热桥部位应采取消除或削弱热桥的措施，并确保热桥内表面温度高于房间空气露点温度。建筑设计施工图中应明确热桥部位的处理措施，具体措施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的规定；

2 外墙上的悬挑构件宜采用断热桥承重连接件，其承载性能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其连接方式、热工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外窗洞口区域的热工性能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外窗热工缺陷现场测试方法》GB/T 39684开展热工缺陷判定。

5.3.24 围护结构采用外保温构造时应考虑防水、吸水性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或倾斜的出挑部位以及延伸至地面以下的部位应做防水处理；

2 勒脚、室外平台外墙底部宜采用吸水率低的保温材料；

3 外保温与门窗交接处、首层与其他层交接处、外墙与屋顶交接处应进行密封和防水构造设计。

5.3.25 当采用预制或现场浇筑混凝土内置保温构造做法时，应进行安全性计算，其热工和气密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置保温外墙板应保证保温层的连续性，不应出现热桥；

2 当预制外墙板周边保温层厚度有减缩时，应进行热桥模拟计算并计入平均传热系数；

3 预制外墙板接缝处以及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处应设置防止形成热桥的构造措施并增加气密性构造措施。

5.4 暖通空调

5.4.1供暖系统热源选择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以地源热泵、工业余热、空气源热泵为热源，并采用低温供暧方式。

2 严寒地区采用空气源热泵为热源时，应考虑低温下空气源热泵能效，宜根据当地空气源热泵平衡点温度耦合其他能源联合供暖。

5.4.2电力供应充足、电力政策支持的地区可采用电供暖。

5.4.3 供冷系统应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自然冷源，并考虑多能互补集成优化:

1 在夏季湿球温度较低的地区，可使用蒸发冷却等节能空调系统；

2 过渡季及冬季需要供冷的建筑及区域，宜采用冷却塔供冷。

5.4.4 采用蒸汽压缩循环的冷水（热泵）及直膨式空调机组应优先使用低GWP值的替代制冷剂，并采取有效防泄漏措施。  

5.4.5 当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作为冷热源时，机组性能系数应符合表5.4.5的规定。

表 5.4.5
分散式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指标

	额定制冷量
	CC≤4500
	450 ＜CC≤7100
	710 ＜CC≤14000

	单冷型(SEER)
	5.8
	5.5
	5.2

	热泵型（APF）
	5.0
	4.5
	4.2


5.4.6 当采用空气源热泵作为供暖热源时，机组性能系数COP应符合表5.4.6的规定。

表 5.4.6空气源热泵设计工况制热性能系数（COP）

	机组类型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热水型
	2.0
	2.2

	热风型
	2.3
	2.4


5.4.7采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或机组能源效率等级指标（APF）可按表5.4.7-1和表5.4.7-2选用。

表 5.4.7-1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

	机组类型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多联式空调（热泵）
	6.0


表 5.4.7-2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效率等级指标（APF）

	机组类型
	能效等级( W • h) / ( W • h)

	多联式空调（热泵）
	4.5


5.4.8 当采用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时， 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系数(COP)或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可按表5.4.8-1和表5.4.8-2选用。

表5.4.8-1冷水（热泵）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 (COP)

	机组类型
	性能系数 COP ( W / W )

	水冷式
	6.0

	风冷或蒸发冷却
	3.40


表5.4.8-2冷水（热 泵）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COP)

	机组类型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 LV

	水冷式
	7.5

	风冷或蒸发冷却
	4.0


5.4.9 水（地）源热泵的全年综合性能系数，可按表4.5.9选用

5.4.9水（地）源热泵机组的全年综合系数 (COP)

	类型
	名义制冷量
	全年综合性能系数（ACOP）W/W

	冷热风型
	水环式
	-
	4.20

	
	地下水式
	-
	4.50

	
	地埋管式
	-
	4.20

	
	地表水式
	-
	4.20

	冷热水型
	水环式
	CC≤150
	5.00

	
	
	C>150
	5.40

	
	地下水式
	CC≤150
	5.30

	
	
	C>150
	5.90

	
	地埋管式
	CC≤150
	5.00

	
	
	C>150
	5.40

	
	地表水式
	CC≤150
	5.00

	
	
	C>150
	5.40


5.4.10 风机水泵选型时，风机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9761规定的通风机能效等级的2级。循环水泵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19762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5.4.11供暖供冷水系统应采用变流量系统：

1 一次循环水泵系统应根据末端负荷变化设置变频调速装置；

2 间接供热系统二次侧循环水泵应采用调速控制方式；

3 多级泵冷源系统，负荷侧各级泵应采用变频调速控制。

5.4.12空调系统风量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1.变风量全空气空调系统应采用变频自动调节风机转速的方式；
2.公共建筑新风系统应有按需求调节的措施；
3.全空气一次回风系统过渡季应采用加大新风比的控制方式。

5.4.13输配管网应结合冷热源条件和输配方式，采用措施提高管网的输配能力、降低输送能耗和能量损失。

5.4.14输配管网应进行水力平衡计算，且应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水力平衡或流量调节装置。

5.4.15供暖空调系统应设置自动室温调控装置。

5.4.16应合理设置新风热回收系统，新风热回收系统设计应考虑全年运行的合理性及可靠性。

5.4.17严寒和寒冷地区新风热回收系统应采取防冻及防结霜措施。

5.4.18 新风热回收装置的换热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显热型热回收机组的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75%；

  2 全热型热回收机组的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70%。

5.4.19 新风热回收系统空气净化装置对于大于或等于0.5µm 细颗粒物的一次通过计数效率宜高于80 %， 且不应低于60 %。

5.4.20 新风热回收系统宜设置新风旁通管，当室外温湿度适宜时，新风可不经过热回收装置直接进入室内。

5.4.21 与室外连通的新风、排风和补风管路上均应设置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并应与系统联动。

5.5 新型供配电

5.5.1 建筑供配电系统应具备实时监测、分析、智能调度等管理功能。
5.5.2 建筑宜采用可再生能源微网系统，利用蓄能、用能设备协同控制技术，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比例。
5.5.3 建筑供配电系统应具备按核算单元和用能形式进行分类分项计量功能。
5.5.4 建筑宜结合建筑及周边场地可再生能源系统，设置储电、蓄热（冷）、电动车充电桩等设施，实现不同蓄能形式灵活应用。
5.5.5 蓄能用蓄电池的75%荷电状态的充电效率应不低于90%。
5.5.6 建筑宜采用光储直柔技术，且宜具备与电网友好互动的接口。
5.5.7 用电设备宜具备用电负荷调节功能，采用光储直柔技术建筑的用电设备应具备功率主动响应功能。

5.5.8高效利用系统配置的电化学储能设备，储能利用率应高于70%。对于蓄冷、蓄热类型的储能设备，储能利用率应高于17.5%。
5.6 可再生能源利用

5.6.1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建筑冷热源和热水热源应优先选用太阳能光热系统、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供电系统应优先选用光伏发电、风光互补等。
5.6.2 新建建筑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应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统一验收。
5.6.3 太阳能系统设计阶段应逐时计算光伏系统发电量、太阳能集热系统集热量。
5.6.4 光伏发电系统应优先自发自用。
5.6.5 建筑采用的标准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应符合表5.6.5-1的要求。采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构件时，应选择高效率太阳能电池进行集成，其光电转换效率应符合表5.6.5-2的规定。
表5.6.5-1  标准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
	标准光伏组件类型
	组件光电转换效率

	晶体硅电池组件
	多晶硅电池组件
	≥17%

	
	单晶硅电池组件
	≥20%

	薄膜电池组件
	硅基电池组件
	≥12%

	
	铜铟镓硒（CIGS）电池组件
	≥14%

	
	碲化镉（CdTe）电池组件
	≥15%


表5.6.5-2  一体化构件用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太阳能电池类型
	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单晶硅电池
	≥22.9%

	碲化镉（CdTe）电池
	≥15%


5.6.6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设计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规定的2级以上。

5.6.7当室外设计温度低于空气源热泵机组平衡点温度时，应设置辅助热源。

5.6.8使用地热能时，应根据地热资源特征，合理选择地热能方案。

5.6.9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的监测与控制应对代表性房间室内温度、系统进出水温度和流量、系统耗电量、室外温度、地下环境参数等进行监测。

5.7 监测与控制

5.7.1 零碳建筑应设置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实现建筑运行碳排放量的动态统计、计算、分析和展示等管理目标。

5.7.2 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降碳量和建筑碳抵消量的分类分项动态统计、计算、分析和展示；
2 碳排放数据的查询、预警、记录和下载； 

3 建筑碳排放报表的生成； 

4 与其他系统集成的权限。
5.7.3 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应对下列内容进行计量和监测： 

1 建筑消耗的冷热量、电量、气量和其他能源消耗量； 

2 建筑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蓄能系统蓄放的能量；
3 电动车充桩充放电量；
4 典型房间室内温湿度等主要环境指标； 

5 建筑室外温度和辐照度。
5.7.4 建筑碳排放管理系统的计量和监测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采用具有远传功能的智能计量表具和传感器；
2 计量表具和传感器精度应满足建筑运维管理和碳核查要求；
3 数据采集频率和存贮周期满足碳排放核查要求和建筑机电系统运行要求。
5.7.5 建筑宜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5.7.6 建筑智能化系统硬件应选用功耗低、长寿命的设备和产品。

6 施  工

6.1 一般规定

6.1.1 工程项目建造应实施降碳目标管理，促进设计、施工深度协同，实现建造全过程碳排放统筹与计量。

6.1.2施工前应进行低碳建造策划及施工阶段碳排放量测算，制定专项低碳建造方案，明确建造碳排放目标。专项低碳建造方案应包括施工现场内能源供应方案，宜采用清洁能源作为施工现场用能。
6.1.3 工程项目建造宜采用智能建造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损耗。
6.2 施工管理

6.2.1 工程项目建造应进行施工现场场地布置规划，减少场地内运输能耗及碳排放。
6.2.2工程项目建造应编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并按下列要求进行施工管理：
1.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的垃圾产生量应小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30kg，装配式建筑的垃圾产生量应小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0kg；
2.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应进行分类收集及综合利用，回收率应达到90%以上，综合利用率应达到60%以上。
6.2.3施工现场的生产、生活、办公用房应采用保温隔热、遮阳等被动式方式。
6.2.4 施工现场的生产、生活、办公主要用能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节能高效设备；
2 应采用节能照明灯具；
3 宜采用新能源施工机具与运输设备；
4 应监控重点能耗设备，对多台同类设备实施群控管理。
6.2.5 施工时应进行施工现场用能及碳排放量统计，统计内容应包括施工现场内工作区、材料堆放区、办公区、生活区等，竣工后应基于实际能源消耗种类及数量进行碳核查。
6.2.6 施工现场碳排放宜采用信息化平台监测和管理。
6.3 施工措施

6.3.1 建筑宜采用装配式预制构件，与设计、物流、现场施工进行有效协同与联动。
6.3.2 建筑宜采用装配式装修等干式法施工工艺及集成厨卫等模块化部品部件。
6.3.3 室外道路、消防管道、现场围挡及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等宜实现永临结合。
6.3.4 施工临时设施和周转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现场模板外的非实体材料可重复使用率不低于70%；
2 模板周转次数不低于6次，宜使用铝合金模板等新型模架体系；
3 办公及生活用房采用周转次数高的模块化集成房屋。
6.4 拆除与回收

6.4.1 施工单位应制定专项拆除施工方案及资源化利用方案，拆除前应对工程所在地建筑预产生垃圾进行识别与分类。
6.4.2 拆除垃圾应实现分类收集、运输及处理处置，拆除垃圾的处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的规定，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
7 运行与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建筑低碳运行应以保障室内环境为前提，以降低建筑运行的能耗和碳排放为目标。
7.1.2 区域低碳运行应以控制和削减碳排放为目标，基于建筑、能源、市政、交通、可再生能源、蓄能、碳汇等多领域低碳技术，优化和提升运行管理，实现区域内能源利用效率的持续优化和碳排放量持续降低。
7.1.3 建筑和区域的运行碳排放应基于监测数据进行核算。核算对象应为建筑与区域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运行碳排放核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于建筑和区域各用能系统的运行计量数据；
2 排放源应计入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
7.1.4 建筑和区域应通过数字化、智能算法、柔性调配等手段持续优化低碳运行的管理措施，并根据建筑和区域运行碳排放年度核算结果对低碳运行目标进行动态调整。
7.2 调适与维护

7.2.1 设备系统应建立综合调适制度，并进行综合能效调适。综合调适制度应明确各参与方的职责、调适流程、调适内容、工作范围、调适人员、时间计划及相关配合事宜。
7.2.2 设备系统综合调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从正式投入使用开始，一般不少于三个完整年度；
2 应以满足建筑或区域的设计能效为系统调适目标；
3 调适目标的实现应通过运维管理水平提升、建筑设备与系统校正、运行与控制策略优化等途径；
4 覆盖但不限于暖通空调系统、新型供配电系统、电气与照明系统、给排水系统、可调节的围护结构系统及智能化控制系统；
5 基本内容应包括夏季工况、冬季工况以及过渡季节部分负荷工况的调适和性能验证；
6 综合调适报告应包含施工质量检查报告，风系统、水系统平衡验证报告，自控验证报告，系统联合运转报告，综合效能调适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日志及解决方案；
7 建筑或区域运行过程中，当使用功能发生重大改变，或对用能系统进行改造后，应重新确定建筑或区域的年度碳排放指标，并在建筑或区域恢复运行的第一个年度重新启动能源设备系统综合调适。
7.2.3 系统设备维护应有利于控制和降低碳排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维持设备系统的高能效运行状态；
2 设备和建筑构件的维修或更换应基于技术经济比较和碳排放计算比较。
7.3 低碳运行管理

7.3.1 建筑和区域应建立智能化低碳运行维护工作体系，包括系统运行、系统维护、系统维修和系统优化等方面内容。
7.3.2每月宜检查建筑系统和设备的控制器、内置电池、系统通信、控制逻辑算法、联动功能的工作状态。宜每季度监测校正传感器和执行器。
7.3.3 建筑和区域应根据季节变化及建筑使用的实际情况，增加和细化调整系统的联动功能、运行参数、工作模式、控制逻辑以及报表输出的类型和方式。
7.3.4 建筑应根据供冷季、供暖季和年度运行能耗和碳排放数据分析运行状态并评估碳排放表现。
7.3.5 区域应建立覆盖各类主体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制定碳排放管理制度，明确各主体责任和义务，建立区域重点排放单位目标责任制。
7.3.6 碳排放统计核算和评估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示碳排放统计核算对象和范围；
2 建立区域碳排放统计调查制度和碳排放信息管理台账；
3 按照区域碳排放核算相关方法学，综合采用统计数据、动态监测、抽样调查等手段，组织开展统计核算工作；
4 定期开展碳排放评估工作，并向区域居民和有关单位公示反映区域低碳发展水平的指标信息；
5 针对碳排放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单位、重点建筑、重点设施，应推行碳排放报告、第三方盘查制度和目标预警机制，制定有针对性的碳排放管控措施。
7.3.7 建筑和区域的能源系统低碳运行，应以保障建筑室内环境舒适度和其他基本用能需求为前提，减少系统化石能源消耗为目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充分利用本地可再生能源系统产能量；
2 降低区域用能峰值、提升用能效率；
3 根据实际运行工况和外部条件变化及时优化调整蓄能系统运行模式。
7.3.8 区域能源系统运行，宜采用“日前-日内-实时”三阶段优化运行方法。
7.3.9 建筑和区域应对固体废物实行全过程一体化管理，完善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最大限度地将生活垃圾纳入资源循环利用，实现末端垃圾总量递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 

2 完善餐厨垃圾专业化收集管理，餐厨垃圾应运往有资质的餐厨垃圾处理厂； 

3 规范建筑垃圾清运作业； 

4 开展固体废弃物收集管理：电子废弃物应运往有资质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厂，应控制电子废弃物非法拆解和有毒有害物质的非法排放。 

7.3.10 建筑和区域应合理利用水资源，采用节能供水技术，降低给排水系统碳排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化多区域供水运行方式，采用节能供水技术； 

2 推进中水管网的运行，普及节水器具和设施的使用，优化采用中水为绿化浇灌和路面喷洒用水的占比； 

3 排水系统应秉持资源化利用原则，可用尽用，污水和雨水实施资源利用，工业废水实施内部循环利用；
4 应实现雨水用于绿地浇灌、冲洗路面、补充景观用水等用途，提高区域抗内涝能力和雨水综合资源利用能力； 

5 生产废水应实现内部循环利用，具有危险性的废水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规范处置。 

7.3.11 区域应优化内部交通系统，降低车辆碳排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鼓励公交、地铁、自行车、步行交通等出行方式； 

2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交通应安全、连续、无障碍； 

3 具备条件的区域可根据条件设置自行车专用道或自行车绿道；
4 推广新能源车辆，根据区域使用需求加强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
5 提高公务用车、公共交通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
7.4 低碳行为

7.4.1 建筑和区域管理者应引导使用者遵循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方式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基础设施和建筑的装饰装修及日用品应选择绿色建材或再循环比例高的材料和产品；
2 应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自备可重复使用购物袋购物，快递包装应尽量重复使用并避免过度包装；
3 应提倡无纸化办公；
4 日常食品采购季节性本地产品，并应按需购买，减少浪费；
5 提倡节水节电行为习惯，选用高能效家用电器、办公设备和节能灯具；
6 电器在非运行时段应切断电源，减少待机能耗，或选用具有智能切断电源功能的节能型插座；
7 提倡步行、骑车或乘公共交通工具等绿色出行方式。
7.4.2 区域服务应强化企业的低碳责任，在区域引入商场、超市、酒店、餐饮、娱乐等服务企业时应提出降碳要求，把低碳理念融入到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全过程，积极推广低碳产品和服务，提供绿色低碳消费环境。
8 检测与评价

8.1 一般规定

8.1.1 建筑和区域的降碳水平应通过碳排放指标判定。
8.1.2 判定建筑和区域设计降碳水平，应以设计文件为依据；判定建筑和区域运行降碳水平，应以检测结果作为计算依据进行判定。
8.1.3 建筑判定对象应为单栋建筑。区域判定对象应具有清晰物理边界，占地面积不宜超过1K㎡，人数宜高于2500人，户数宜高于1000户。
8.1.4 低碳、近零碳、零碳建筑和区域的判定应以年为周期，全过程零碳建筑的判定应以设计使用年限为周期。
8.2 检测与监测

8.2.1 参与运行判定的建筑和区域应进行检测和监测，检测和监测内容应包含室内环境、建筑和区域能耗、可再生能源等。
8.2.2 建筑室内环境检测应包括温度、湿度、照度、室内环境噪声、二氧化碳。
8.2.3 建筑和区域能耗监测应包含运行过程中全部能源消耗。
8.2.4 可再生能源监测应包含光伏系统发电、太阳能热水等。
8.3 核算

8.3.1 建筑碳排放指标计算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建筑碳排放指标计算报告书可符合附录E的规定；区域碳排放指标计算应符合附录F的规定，区域碳排放指标计算报告书可符合附录G的规定。
8.3.2 低碳、近零碳、零碳建筑碳排放应按建筑运行阶段核算，全过程建筑碳排放应按建筑材料生产运输、建造、运行、拆除阶段核算。
8.3.3 区域碳排放核算应包含区域内建筑、市政、交通及其他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和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发电及碳汇降碳量，并应扣除输送至区域外部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
8.3.4 建筑和区域碳排放计算所采用的电力排放因子取值应为0.5kgCO2/kWh。
8.4 判定

8.4.1 建筑与区域的判定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技术指标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达到本标准低碳建筑或低碳区域指标要求时，进行低碳建筑或低碳区域判定；
2 当达到本标准近零碳建筑或近零碳区域指标要求时，进行近零碳建筑或近零碳区域判定；
3 当达到本标准零碳建筑或零碳区域指标要求时，进行零碳建筑或零碳区域判定；
4 当达到本标准全过程零碳建筑指标要求时，进行全寿命周期零碳建筑判定。
8.4.2 建筑设计判定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建筑施工图设计审查通过；
2 建筑碳排放技术指标相关计算和证明文件齐全。
8.4.3 区域设计判定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区域应具有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2 区域内获得方案批复的建筑面积不应低于判定区域总建筑面积的60%；
3 当区域分批次建造时，应制定设计评价后不少于三年的实施方案。
8.4.4 建筑运行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竣工并在建筑使用面积不低于判定面积60%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一年以上；
2 建筑使用面积为判定面积的60%~80%时，采用运行数据折算后判定；建筑使用面积高于判定面积80%时，可采用运行数据直接判定；
3 居住建筑以栋或典型用户电表、气表等计量仪表的实测数据为依据，经计算分析后满足本标准第4.2节的要求；公共建筑应采用分项计量的能耗数据，经计算分析后满足本标准4.2节的要求。
8.4.5 区域运行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区域内主要道路、管线、公共服务、绿地等基础设施应建成并投入使用；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不应低于判定区域总建筑面积的60%，且正常运行满一年后进行；
2 区域投入使用的建筑面积为判定区域总建筑面积的60%~80%时，采用运行数据折算后判定；区域投入使用的建筑面积高于判定区域总建筑面积的80%时，可采用运行数据直接判定；
3 区域以总电表、气表等计量仪表实测数据为依据，经计算分析后满足本标准第3.3节的要求。
8.4.6 当设计建筑满足本标准第4.2.1条或4.2.2条的低碳建筑碳排放指标，并满足下列条件时，可判定为近零碳建筑：
1 建筑负荷柔性调节具备的单次调节能力，且最大调节功率不小于基线功率的20%，调节电量比例不小于基线电量的20%。
2 建筑柔性响应时间不大于300秒，响应速率不小于可调节负荷容量的15%/分钟，持续调节时间不小于1h。
3 通过建筑电气化替代和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且建筑电气化率不低于90%。
8.4.7 当设计建筑满足本标准第4.2.3条或4.2.4条的近零碳建筑碳排放指标，并满足下列条件时，可判定为零碳建筑：
1 建筑负荷柔性调节具备的单次调节能力，最大调节容量不小于基线功率的50%，调节电量比例不小于基线电量的50%。
2 建筑负荷柔性调节具备的连续调节能力，调节功率偏差不大于目标功率的20%，调节电量偏差不大于理论调节电量的10%。
3 建筑柔性响应时间不大于120s，响应速率不小于可调节负荷容量的15%/min，持续调节时间不小于2h。
4 建筑全部用能由非化石能源提供，且建筑电气化率为100%。

9 碳抵消
9.0.1零碳建筑与区域可通过引入绿色电力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等碳抵消方式实现。
9.0.2绿色电力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产品应为中国国内相关交易机制签发或在中国境内开发的减排项目。
9.0.3零碳建筑与区域引入碳抵消方式进行设计判定时，应购买不少于10年的绿色电力或等量的碳信用产品。零碳建筑与区域引入碳抵消方式进行运行判定时，可先使用设计阶段购买的绿色电力或碳信用产品进行抵消，当购买量抵消完时，应购买不少于5年运行期的绿色电力或等量的碳信用产品。
9.0.4 下列领域宜开展建筑和区域碳抵消模式创新：
1 在建筑和区域边界外投资集中式或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为运行阶段提供绿色电力；
2 在城市郊区、农村开发大型生态绿廊、生态公益林等新型农林碳汇项目，用于建筑和区域实现零碳排放。
附录A  山西省气候区划

	一级区划名称
	二级区划名称
	区划依据
	市县名称

	严寒地区

（1）
	严寒C区（1C）
	3800≤HDD18<5000
	右玉 五寨 神池 左云 平鲁 大同县 浑源 岢岚 大同 天镇 广灵 五台 宁武 岚县 阳高 朔州 静乐 偏关 交口 寿阳 和顺 灵丘 方山 左权 山阴  娄烦 河曲

	寒冷地区

（2）
	寒冷A区（2A）
	2000≤HDD18<3800

    CDD26≤90
	应县 怀仁 繁峙 忻州 兴县 保德 定襄 临县 中阳 代县 离石 蒲县 柳林 石楼 原平 榆社 阳曲 永和 武乡 隰县 古交 沁源 沁县 陵川 盂县 安泽 榆次 乡宁 襄垣 昔阳 平顺 壶关 长治 汾阳 文水 潞城 太原 清徐 祁县 灵石 吉县 长子 屯留 太谷 交城 乡宁 平遥 汾西 平定 孝义 高平 古县 阳泉 介休 霍州 黎城 沁水 绛县 浮山 洪洞 晋城 阳城 芮城 垣曲 

	
	寒冷B区（2B）
	2000≤HDD18<3800

CDD26>90
	夏县 翼城 临汾 新绛 临猗 稷山 运城 河津 平陆 永济 万荣 曲沃 侯马 襄汾 闻喜


附录B  山西省各市县建筑节能计算用气象参数

	气候

属区
	市县
	HDDl8

(℃·d)
	CDD26

(℃·d)
	计算采暖期

	
	
	
	
	 室外平温te

(℃)
	天数

z(d)
	采暖设计室外计温tw

(℃)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m/s)

	
	
	
	
	
	
	
	

	严寒C区

（1C区）
	右玉
	4945
	2
	-6.2
	172
	-20.7
	2.0

	
	大同县
	4334
	7.8
	-5.2
	156
	-17.9
	1.9

	
	五寨
	4524
	0.5
	-5.1
	159
	-18.7
	2.3

	
	大同
	4272
	9.6
	-4.9
	157
	-16.1
	2.4

	
	浑源
	4308
	5.0
	-4.9
	158
	-17.3
	2.2

	
	广灵
	4193
	3.7
	-4.7
	155
	-17.8
	2.6

	
	天镇
	4196
	4.5
	-4.6
	155
	-16.5
	2.5

	
	平鲁
	4399
	4.8
	-4.6
	158
	-16.2
	3.0

	
	左云
	4484
	4.0
	-4.6
	167
	-16.9
	2.7

	
	岢岚
	4308
	1.5
	-4.2
	158
	-16.6
	2.6

	
	神池
	4519
	1.5
	-4.1
	168
	-16.6
	4.1

	
	阳高
	4054
	5.3
	-4.0
	153
	-15.5
	2.3

	
	偏关
	3961
	9.8
	-3.8
	152
	-15.7
	1.7

	
	五台
	4178
	3.0
	-3.8
	156
	-15.1
	1.9

	
	朔州
	3999
	5.5
	-3.8
	154
	-15.7
	1.7

	
	河曲
	3802
	14.9
	-3.5
	148
	-15.9
	1.6

	
	山阴
	3809
	6.5
	-3.4
	144
	-14.9
	2.1

	
	岚县
	4093
	0.7
	-3.3
	155
	-15.2
	2.4


续表附录B

	气候

属区
	市县
	HDDl8

(℃·d)
	CDD26

(℃·d)
	计算采暖期

	
	
	
	
	室外平温度te(℃)
	天数

z(d)
	采暖设计室外计温度 tw(℃)
	冬季室外平均

风速（m/s)

	
	
	
	
	
	
	
	

	严寒C区

（1C区）
	灵丘
	3913
	3.8
	-3.3
	152
	-13.9
	1.7

	
	宁武
	4109
	4.3
	-3.3
	155
	-14.4
	3.1

	
	静乐
	3966
	2.3
	-3.0
	154
	-14.1
	1.7

	
	寿阳
	3947
	2.1
	-2.9
	154
	-13.1
	2.1

	
	方山
	3903
	3.4
	-2.8
	151
	-14.1
	2.7

	
	娄烦
	3807
	1.4
	-2.7
	150
	-13.0
	1.4

	
	左权
	3876
	3.3
	-2.7 
	149
	-12.8
	1.9

	
	和顺
	3924
	0.8
	-2.4 
	152
	-13.0
	1.8

	
	交口
	3950
	0.0
	-2.0
	153
	-12.0
	2.4

	寒冷A区

（2A区）
	怀仁
	3741
	13.1
	-3.2
	144
	-13.9
	1.9

	
	应县
	3745
	14
	-3.2
	144
	-14.9
	1.8

	
	定襄
	3599
	8.5
	-3.2
	135
	-13.4
	1.1

	
	繁峙
	3716
	7.4
	-3.0
	143
	-13.2
	1.9

	
	代县
	3601
	5.9
	-3.0
	136
	-12.6
	2.0

	
	忻州
	3539
	8.7
	-3.0
	132
	-13.5
	1.7

	
	兴县
	3503
	16.5
	-2.9
	131
	-13.4
	2.4

	
	保德
	3418
	34.5
	-2.8
	131
	-12.7
	1.6

	
	阳曲
	3629
	10.6
	-2.6 
	142
	-12.3
	1.6

	
	临县
	3491
	5.5
	-2.6 
	130
	-12.4
	2.1

	
	永和
	3436
	10
	-2.4 
	130
	-11.8
	1.2


续表附录B

	气候

属区
	市县
	HDDl8

(℃·d)
	CDD26

(℃·d)
	计算采暖期

	
	
	
	
	室外平温度te(℃)
	天数

z(d)
	采暖设计室外计温度 tw(℃)
	冬季室外平均

风速（m/s)

	
	
	
	
	
	
	
	

	寒冷A区

（2A区）
	原平
	3375
	12.5
	-2.2 
	131
	-11.2
	1.9

	
	蒲县
	3475
	2.3
	-2.2 
	130
	-11.5
	2.7

	
	隰县
	3424
	3.8
	-2.1 
	129
	-11.3
	1.8

	
	中阳
	3682
	2.3
	-2.1
	145
	-12.6
	2.8

	
	沁县
	3408
	3
	-2.0 
	131
	-11.4
	1.0

	
	榆社
	3597
	2.1
	-2.0 
	142
	-11.6
	1.9

	
	安泽
	3400
	4.3
	-1.9 
	130
	-11.2
	1.4

	
	古交
	3414
	5.1
	-1.9 
	131
	-10.5
	2.2

	
	石楼
	3293
	11.7
	-1.8 
	128
	-11.2
	1.9

	
	离石
	3275
	14.7
	-1.8 
	127
	-11.7
	1.9

	
	武乡
	3370
	2.7
	-1.7 
	130
	-11.3
	1.5

	
	沁源
	3486
	1.5
	-1.7 
	139
	-12.0
	1.5

	
	柳林
	3186
	29.7
	-1.6 
	126
	-10.9
	1.8

	
	大宁
	3140
	19.2
	-1.6 
	125
	-10.3
	1.5

	
	襄垣
	3248
	6.7
	-1.6 
	127
	-10.6
	1.5

	
	长子
	3296
	2.6
	-1.5 
	128
	-10.1
	2.0

	
	榆次
	3191
	17.8
	-1.5 
	126
	-10.2
	2.1

	
	昔阳
	3313
	6.2
	-1.5 
	129
	-9.9
	2.0

	
	交城
	3139
	17.1
	-1.4 
	125
	-10.1
	1.4

	
	盂县
	3431
	4.6
	-1.4 
	140
	-10.2
	2.3


续表附录B

	气候

属区
	市县
	HDDl8

(℃·d)
	CDD26

(℃·d)
	计算采暖期

	
	
	
	
	室外平温度te(℃)
	天数

z(d)
	采暖设计室外计温度 tw(℃)
	冬季室外平均

风速（m/s)

	
	
	
	
	
	
	
	

	寒冷A区

（2A区）
	平顺
	3368
	1.2
	-1.3 
	130
	-9.6
	2.2

	
	文水
	3078
	18
	-1.3 
	122
	-10.3
	1.5

	
	潞城
	3227
	3.5
	-1.2 
	127
	-9.7
	1.5

	
	清徐
	3089
	20.6
	-1.2 
	124
	-9.4
	1.7

	
	太原
	3104
	18.2
	-1.2 
	125
	-9.7
	1.7

	
	太谷
	3085
	19
	-1.2 
	124
	-9.7
	1.9

	
	汾阳
	3068
	19.8
	-1.0 
	121
	-10.5
	1.9

	
	壶关
	3250
	2.2
	-1.0 
	127
	-10.5
	2.3

	
	陵川
	3475
	0.7
	-1.0 
	141
	-9.8
	1.9

	
	吉县
	3095
	12
	-1.0 
	124
	-9.5
	1.8

	
	阳泉
	3060
	17.1
	-1.0 
	123
	-7.7
	2.3

	
	祁县
	3006
	22.5
	-0.9 
	120
	-9.7
	1.8

	
	平定
	3055
	16.9
	-0.9 
	122
	-8.3
	2.3

	
	平遥
	3054
	19.3
	-0.9 
	123
	-9.4
	2.0

	
	屯留
	3131
	3.6
	-0.9 
	125
	-9.3
	1.6

	
	灵石
	3044
	20.5
	-0.9 
	122
	-9.2
	1.5

	
	长治
	3145
	2.4
	-0.8 
	122
	-9.6
	2.5

	
	孝义
	2970
	26.9
	-0.7 
	119
	-9.3
	1.8

	
	乡宁
	3077
	7.7
	-0.7 
	122
	-9.4
	2.1

	
	高平
	3041
	7.1
	-0.6 
	123
	-9.0
	1.4


续表附录B

	气候

属区
	市县
	HDDl8

(℃·d)
	CDD26

(℃·d)
	计算采暖期

	
	
	
	
	室外平温度te(℃)
	天数

z(d)
	采暖设计室外计温度 tw(℃)
	冬季室外平均

风速（m/s)

	
	
	
	
	
	
	
	

	寒冷A区

（2A区）


	黎城
	2999
	9.8
	-0.6 
	121
	-8.5
	2.0

	
	霍州
	2778
	49.2
	-0.5 
	108
	-7.6
	1.5

	
	古县
	2905
	31.9
	-0.5 
	120
	-8.2
	1.4

	
	沁水
	3049
	5.4
	-0.4 
	122
	-8.0
	2.6

	
	汾西
	3004
	12.6
	-0.4 
	121
	-8.5
	2.1

	
	介休
	2887
	28.5
	-0.3 
	117
	-8.7
	2.1

	
	洪洞
	2584
	82.7
	-0.1 
	98
	-6.9
	1.3

	
	绛县
	2716
	50.2
	0.0 
	108
	-7.6
	1.8

	
	浮山
	2724
	34.5
	0.1 
	108
	-7.3
	1.5

	
	芮城
	2524
	79.5
	0.4 
	96
	-6.1
	2.4

	
	晋城
	2722
	19.9
	0.5 
	111
	-6.6
	2.2

	
	阳城
	2646
	30.3
	0.5 
	107
	-6.3
	1.6

	
	垣曲
	2418
	55
	1.5 
	102
	-4.6
	2.3

	寒冷B区

（2B区）


	夏县
	2551
	129.6
	-0.1 
	99
	-7.3
	1.7

	
	曲沃
	2498
	108.5
	0.2 
	97
	-7.0
	1.4

	
	闻喜
	2539
	92.4
	0.3 
	98
	-6.5
	1.4

	
	侯马
	2476
	103.9
	0.3 
	96
	-6.6
	1.4

	
	翼城
	2477
	101.6
	0.4 
	96
	-6.5
	1.3

	
	襄汾
	2447
	102.8
	0.5 
	96
	-6.7
	1.8

	
	万荣
	2455
	114.7
	0.5 
	96
	-7.1
	1.4


续表附录B

	气候

属区
	市县
	HDDl8

(℃·d)
	CDD26

(℃·d)
	计算采暖期

	
	
	
	
	室外平温度te(℃)
	天数

z(d)
	采暖设计室外计温度 tw(℃)
	冬季室外平均

风速（m/s)

	
	
	
	
	
	
	
	

	寒冷B区

（2B区）
	临汾
	2373
	132.3
	0.8 
	95
	-5.9
	1.2

	
	运城
	2320
	172.3
	1.0 
	94
	-5.0
	1.9

	
	稷山
	2336
	145.5
	1.0 
	95
	-5.8
	2.4

	
	新绛
	2353
	136.9
	1.0 
	94
	-5.8
	1.4

	
	临猗
	2299
	136.6
	1.3 
	94
	-5.2
	2.2

	
	平陆
	2272
	137.9
	1.5 
	93
	-4.2
	1.7

	
	永济
	2217
	154.5
	1.6 
	92
	-4.3
	2.3

	
	河津
	2217
	138.6
	1.6 
	92
	-4.5
	2.1


附录C  各类碳排放因子

C.0.1      电力供应碳排放因子按表 C.0.1   选取。

表 C.0.1 电力供应碳排放因子
	
	覆盖省市
	电力碳排放因子
KgCO2/KWh

	华北区域电网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除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和兴安盟外的内蒙古其他地区）
	0.7119

	山西省
	
	0.74


注：表中山西省电网碳排因子来摘自《关于商请提供2018年度省级人民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自评估报告的函》
C.0.2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C.0.2   选取。
表 C.0.2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
	分类
	燃料类型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
	单位热值CO₂
排放因子
(tCO₂/TJ)

	固体燃料
	无烟煤
	27.4
	0.94
	94.44

	
	烟煤
	26.1
	0.93
	89.00

	
	褐煤
	28.0
	0.96
	98.56

	
	炼焦煤
	25.4
	0.98
	91.27

	
	型煤
	33.6
	0.90
	110.88

	
	焦炭
	29.5
	0.93
	100.60

	
	其他焦化产品
	29.5
	0.93
	100.60

	液体燃料
	原油
	20.1
	0.98
	72.23

	
	燃料油
	21.1
	0.98
	75.82

	
	汽油
	18.9
	0.98
	67.91

	
	柴油
	20.2
	0.98
	72.59

	
	喷气煤油
	19.5
	0.98
	70.07

	
	一般煤油
	19.6
	0.98
	70.43

	
	NGL天然气凝液
	17.2
	0.98
	61.81

	
	LPG液化石油气
	17.2
	0.98
	61.81

	
	炼厂干气
	18.2
	0.98
	65.40

	
	石脑油
	20.0
	0.98
	71.87

	
	沥青
	22.0
	0.98
	79.05

	
	润滑油
	20.0
	0.98
	71.87


续表 C.0.2

	分类
	燃料类型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单位热值COg排放因子

(tCO₂/TJ)

	液体燃料
	石油焦
	27.5
	0.98
	98.82

	
	石化原料油
	20.0
	0.98
	71.87

	
	其他油品
	20.0
	0.98
	71.87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5.3
	0.99
	55.54


C.0.3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应按表C.0.3 选取。
表C.0.3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
	能源类型
	缺省碳含量

(tC/TJ)
	缺省氧化因子
	有效CO₂排放因子

(tCO₂/TJ)

	
	
	
	缺省值
	95%置信区间

	
	
	
	
	较低
	较高

	城市废弃物(非生物量比例）
	25.0
	1
	91.7
	73.3
	121

	工业废弃物
	39.0
	1
	143.0
	110.0
	183.0

	废油
	20.0
	1
	73.3
	72.2
	74.4

	泥炭
	28.9
	1
	106.0
	100.0
	108.0

	固体生物燃料
	木材/木材废弃物
	30.5
	1
	112.0
	95.0
	132.0

	
	亚硫酸盐废液(黑液)
	26.0
	1
	95.3
	80.7
	110.0

	
	木炭
	30.5
	1
	112.0
	95.0
	132.0

	
	其他主要固体生物燃料
	27.3
	1
	100.0
	84.7
	117.0

	液体生物燃料
	生物汽油
	19.3
	1
	70.8
	59.8
	84.3

	
	生物柴油
	19.3
	1
	70.8
	59.8
	84.3

	
	其他液体生物燃料
	21.7
	1
	79.6
	67.1
	95.3

	气体生物燃料
	填埋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污泥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其他生物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其他非化石燃料
	城市废弃物(生物量比例)
	27.3
	1
	100.0
	84.7
	117.0


C.0.4     建材运输碳排放因子，混凝土的默认运输距离应为40km，其他建材的默认运输距离应为500km。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应按照表C.0.4选取。
表C.0.4 各类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
	运输方式类别
	碳排放因子【kgCO2e/（t.km）】

	轻塑柴油货车运输(载重2t) 
	0.286

	中型柴油货乍运输(载重8t) 
	0.17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10t) 
	0.162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18t) 
	0.12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30t) 
	0.07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46t) 
	0.057

	铁路运输(中同市场平均) 
	0.01

	液货船运输(载重2000t) 
	0.019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2500t） 
	0.015

	集装箱船运输(载重200TEU) 
	0.012


C.0.5     施工设施碳排放因子见表C.0.4。

表C.0.5 施工设施碳排放因子
	名称及规格
	碳排放因子【kgCO2e/台班】

	履带式单斗挖掘机（液压）
	156

	履带式起重机15t 
	100

	轮胎式起重机20t 
	129

	汽车式起重机16t 
	111

	汽车式起重机5t 
	72.5

	载重汽车8t 
	110

	载重汽车6t 
	97.7

	机动翻斗车1t 
	18.8

	洒水车4000L 
	88.1

	推土机（综合） 
	184

	电动卷扬机（单筒慢速）50kN 
	28.6

	双锥反转出料混凝土搅拌机
	37.1

	灰浆搅拌机200L 
	7.34

	石料切割机 
	11

	钢筋切断机φ40mm 
	27.3

	钢筋调直机φ14mm 
	10.1

	木工圆锯机Ф600mm 
	23.4

	木工压刨床(单面）600mm 
	12.6

	长螺旋钻孔机Ф400mm 
	105

	短螺旋钻孔机Ф1200mm 
	227

	混凝土震捣器（插入式） 
	11.7

	混凝土震捣器（平板式） 
	5.86

	对焊机75kV·A 
	105

	电渣焊机1000A 
	125

	交流弧焊机30kV·A 
	82.2

	交流弧焊机32kV·A 
	82.2

	直流电焊机30kW 
	82.2

	电钻 
	6.33

	电锤（小功率）520W 
	4.06

	木工平刨床500mm 
	12.6

	木工开榫机160mm 
	26.4

	木工裁口机（多面）400mm 
	30.7

	木工打眼机MK212 
	4.6

	夯实机（电动）20～62N·m 
	16.2


附录D建筑碳排放指标计算
D.0.1技术指标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气象参数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确定；
2 供暖年耗热量和供冷年耗冷量应包括围护结构的热损失和处理新风的热（或冷）需求；
3 当室外温度≤28℃且相对湿度≤70%时，应利用自然通风，不计算建筑的供冷需求；
4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能耗计算时应能考虑部分负荷及间歇使用的影响；
5照明能耗的计算应考虑自然采光和自动控制的影响；
6应计算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D.0.2 设计建筑技术指标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尺寸、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做法、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窗墙面积比、屋面开窗面积应与建筑设计文件一致；当设计建筑采用活动遮阳装置时，供暖季和供冷季的遮阳系数按表D.1.3-2确定；
2 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炊事、可再生能源、用电器具的系统形式和能效应与设计文件一致；生活热水系统的用水量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并满足国家标准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的规定；
3 建筑功能区除设计文件中已明确的非供暖和供冷区外，均应按设置供暖和供冷的区域计算；
4 房间人员密度及在室率、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照明开启时间表等参数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的规定；
5 插座、动力、炊事的相关能耗量的计算参数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D.0.3 基准建筑技术指标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准建筑的形状、大小以及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用能设备能效等主要参数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指标要求；
3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中未列出的参数，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附录A中对基准建筑的规定进行缺省值设定；
4 插座、动力的相关能耗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附录A中对基准建筑的规定进行缺省值设定；
5 炊事能耗量应按照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计算。
D.0.4建筑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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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
式中：[image: image2.png]


——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
[image: image3.png]


——年供暖系统能源消耗，kWh；
[image: image4.png]


——年供冷系统能源消耗，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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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kWh；
[image: image6.png]


——年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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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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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插座能源消耗，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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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炊事系统能源消耗，kWh；
[image: image10.png]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image: image11.png]


——i类能源碳排放因子，主要能源排放因子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确定》GB/T51366，电力排放因子按0.5kgCO2/kWh；
[image: image12.png]


——建筑面积， m2。
D.0.5建筑降碳率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13.p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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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5）
式中：[image: image14.png],



——建筑降碳率，%；
[image: image15.png]


——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kgceCO2/m2）；
[image: image16.png]


——设计建筑碳排放强度（kgceCO2/m2）。
D.0.6建筑碳抵消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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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6）                  

式中：[image: image18.png]Rofser



——碳抵消比例，%；
[image: image19.png]


——绿色电力总量（kWh）；
[image: image20.png]


——i类能源碳排放因子，主要能源排放因子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确定》GB/T51366，电力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上一年度市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电力碳排放因子，当项目所在地无市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电力碳排放因子时，可采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上一年度电力排放因子；
[image: image21.png]


——碳信用产品总量（kgceCO2）。

附录E  建筑碳排放指标计算报告书

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建筑类型
	

	建筑位置
	

	建筑面积
	m2

	建筑使用面积
	m2

	建筑外表面积
	m2

	建筑层数
	

	咨询单位
	

	咨询工程师
	

	联系方式
	


2 建筑信息

2.1 建筑围护结构信息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围护结构
	面积

（㎡）
	传热系数
W/(㎡•K)
	传热系数附加值

(W/(㎡·K))
	面积
（㎡）
	传热系数
(W/(㎡•K))
	传热系数附加值 (W/(㎡·K))

	南外墙
	
	
	
	
	
	

	北外墙
	
	
	
	
	
	

	东外墙
	
	
	
	
	
	

	西外墙
	
	
	
	
	
	

	屋面
	
	
	
	
	
	

	地面
	
	
	
	
	
	

	外窗
	窗墙面积比
	总窗墙面积比
	传热系数
(W/(㎡•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窗墙面积比
	总窗墙

面积比
	传热系数
(W/(㎡•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南外窗1
	
	
	
	
	
	
	
	

	南外窗2
	
	
	
	
	
	
	
	

	北外窗1
	
	
	
	
	
	
	
	

	北外窗2
	
	
	
	
	
	
	
	

	东外窗1
	
	
	
	
	
	
	
	

	东外窗2
	
	
	
	
	
	
	
	

	西外窗1
	
	
	
	
	
	
	
	

	西外窗2
	
	
	
	
	
	
	
	

	天窗
	
	
	
	
	
	
	
	


2.2 气密性及通风系统

	项目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50Pa下外围护结构渗透风量（m3/h•m2）
	
	

	自然通风
	
	


2.3 热回收系统

	热回收系统
	热回收效率（%）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未使用
	0
	0

	
	
	


2.4 供暖空调系统形式

	空调系统名称
	空调系统类型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冷源
	
	

	热源
	
	


2.5 运行方式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每日开始使用时间
	时
	时

	每日结束使用时间
	时
	时

	供冷季每周使用天数
	天
	天

	供暖季每周使用天数
	天
	天


2.6 可再生能源系统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系统形式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
	m2
	m2

	太阳能光电板面积
	m2
	m2

	风力发电机组
	台
	台

	太阳能供暖
	台
	台

	太阳能空调
	台
	台


3 建筑负荷计算结果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热负荷(kWh/㎡)
	单位建筑面积冷负荷(kWh/㎡)
	单位建筑面积热负荷(kWh/㎡)
	单位建筑面积冷负荷(kWh/㎡)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 建筑能耗计算结果

4.1分项能耗（不含可再生能源部分）

设计建筑 

	
	供暖能耗(kWh/㎡)
	空调能耗(kWh/㎡)
	输配能耗(kWh/㎡)
	生活热水能耗(kWh/㎡)
	照明能耗(kWh/㎡)
	总能耗(kWh/㎡)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基准建筑

	
	供暖能耗(kWh㎡)
	空调能耗(kWh/㎡)
	输配能耗(kWh/㎡)
	生活热水能耗(kWh/㎡)
	照明能耗(kWh/㎡)
	总能耗(kWh/㎡)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2可再生能源产能量

	
	光伏发电
(kWh/m2)
	太阳能生活热水
(kWh/m2)
	太阳能供暖
(kWh/m2)
	太阳能空调
(kWh/m2)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4.3能耗计算结果

	项目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总碳排放

（kgCO2）
	单位面积碳排放（kgCO2/m2 a）
	总碳排放

（kgCO2）
	单位面积碳排放(kgCO2/m2 a)

	供暖系统
	
	
	
	

	供冷系统
	
	
	
	

	输配系统
	
	
	
	

	生活热水
	
	
	
	

	照明系统能耗
	
	
	
	

	可再生能源系统
	
	
	
	

	插座
	
	
	
	

	炊事
	
	
	
	

	建筑碳排放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5、建筑碳排放量计算结果

	项目
	设计建筑
	基准建筑

	一次能源消耗量(tce)
	
	

	建筑碳排放量（tCO2）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kgCO2/m2
	
	

	可再生能源系统降碳量（kgCO2/m2）
	
	


注：以上计算结果均基于建筑面积。

6、技术指标审查

	项目
	数值
	标准要求
	是否满足要求

	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
	
	
	满足/不满足

	建筑降碳率（%）
	
	
	满足/不满足

	碳抵消后建筑碳排放总量（kgCO2）
	
	
	满足/不满足

	结论
	


附录F  区域碳排放指标计算
F.0.1 区域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22.png]Ca=Cap+Car+Cam+Cao

Car = Cas = Ce




	(C.0.1)

	式中：
	[image: image23.png]


 
	——区域碳排放量（tCO2/a）；

	
	[image: image24.png]


 
	——建筑碳排放量（tCO2/a）；

	
	[image: image25.png]


 
	——交通碳排放量（tCO2/a）；

	
	[image: image26.png]


 
	——市政碳排放量（tCO2/a）；

	
	[image: image27.png]


 
	——其他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tCO2/a）；

	
	[image: image28.png]


 
	——可再生能源发电降碳量（tCO2/a）；

	
	[image: image29.png]


 
	——区域碳汇降碳量（tCO2/a）；

	
	[image: image30.png]


 
	——输送至区域外部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tCO2/a）。


F.0.2 区域内建筑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31.png]


(C.0.2)

	式中：
	[image: image32.png]


 
	——第i栋建筑碳排放量强度（kgCO2/m2a）；

	
	[image: image33.png]


 
	——第i栋建筑建筑面积（m2）；

	
	[image: image34.png]


 
	——区域内第i栋建筑。


F.0.3 区域内市政碳排放应包含废弃物处理、市政给排水系统及市政照明碳排放量，并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35.png]



	(C.0.3)

	式中：
	[image: image36.png]Cimi



 
	——废弃物处理碳排放（tCO2/a）；

	
	[image: image37.png]Cam2



 
	——区域给排水系统碳排放（tCO2/a）；

	
	[image: image38.png]Cam3



 
	——市政照明碳排放（tCO2/a）。


F.0.4 区域内废弃物处理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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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4)

	式中：
	[image: image40.png]Wa;



 
	——第[image: image41.png]


类建筑日人均废弃物处理量（kg/(人(d)）；

	
	[image: image42.png]


 
	——区域内第[image: image43.png]


类建筑总人数（人）；

	
	[image: image44.png]EF,.



 
	——废弃物处理碳排放因子（kgCO2/kg）；

	
	[image: image45.png]


 
	——区域内建筑功能分类。


F.0.5 区域内给排水系统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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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

	式中：
	[image: image47.png]


 
	——第[image: image48.png]


类建筑日用水量（m3/人d）；

	
	[image: image49.png]


 
	——区域内第[image: image50.png]


类建筑总人数（人）；

	
	[image: image51.png]EF,,



 
	——单位市政供水、污水处理碳排放因子（kgCO2/m3）；

	
	[image: image52.png]


 
	——区域内建筑功能分类。


F.0.6 区域内市政照明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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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

	式中：
	[image: image54.png]


 
	——市政道路面积（m2）；

	
	[image: image55.png]ML



 
	——市政道路照明功率密度（W/m2）；

	
	[image: image56.png]


 
	——市政道路照明年运行小时数(h)；

	
	[image: image57.png]EF,



 
	——电力排放因子，取0.5kgCO2/kWh。


F.0.7 区域内交通碳排放量应包含区域物理范围内交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不包含穿行车辆产生的碳排放。区域内交通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58.png]



	(C.0.7)

	式中：
	[image: image59.png]


 
	——使用第[image: image60.png]


种能源的交通工具中第[image: image61.png]


辆车年行驶总里程（km/a）；

	
	[image: image62.png]


 
	——使用第[image: image63.png]


种能源交通工具中第[image: image64.png]


辆车全年平均单位里程能源消耗（燃油车辆单位为L/km，电动车辆为kWh/km）；

	
	[image: image65.png]EF,



 
	——第[image: image66.png]


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L或kgCO2/kWh）；

	
	[image: image67.png]


 
	——能源种类编号；

	
	[image: image68.png]


 
	——车辆编号。


F.0.8 区域内其他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69.png]Can = z 0, EF,
=




	(C.0.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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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image: image71.png]


类能源消耗年能源使用量（单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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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image: image73.png]


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tCO2/单位）。


F.0.9 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降碳量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74.png]



	(C.0.9)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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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内第[image: image76.png]


类可再生能源设备年产能量（k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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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系统碳排放因子，取0.5kgCO2/kWh；

	
	[image: image78.png]


 
	——可再生能源设备序号。


F.0.10 区域内碳汇降碳量应按照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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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0)

	式中：
	[image: image80.png]


 
	——区域内林地总面积（公顷）；

	
	[image: image81.png]EF,



 
	——林地年单位面积碳汇能力（tCO2/(公顷(a)）。


F.0.11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82.png]


                                 (C.0.11)

	式中：
	[image: image83.png]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tCO2/人 a）；

	
	[image: image84.png]


 
	——区域总人数（人）。


F.0.12 区域降碳率应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85.png]R, =15l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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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2)

	式中：
	[image: image86.png]


 
	——区域降碳率（%）；

	
	[image: image87.png]Cra



 
	——基准区域内全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a）；

	
	[image: image88.png]Caad



 
	——设计区域内全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a）。


F.0.13 区域碳排放计算基础数据缺省值应根据表C.0.13 选取。

表C.0.13 区域碳排放计算基础数据缺省值

	类别
	名称
	单位
	缺省值

	电力
	电力排放因子
	kgCO2/kWh
	0.5

	建筑
	单位面积碳排放强度
	kgCO2/m2
	满足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

	
	居住建筑人均面积
	m2/人
	36

	
	办公建筑人均面积
	m2/人
	10

	
	医院建筑人均面积
	m2/人
	15

	
	商业建筑人均面积
	m2/人
	8

	
	中小学人均面积
	m2/人
	20

	
	大学人均面积
	m2/人
	30

	交通
	区域电动汽车比例
	%
	2.6

	
	单位里程油耗
	L/100km
	9

	
	油耗碳排放因子
	kgCO2/ L
	2.37

	
	单位里程电耗
	kWh/100km
	17

	区域照明
	照明功率密度
	W/m2
	0.6

	给排水
	人均日用水量
	L/人 d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给排水碳排放因子
	kgCO2/t
	0.2

	废弃物
	人均日垃圾末端清运量
	kg/人 d
	1.12

	
	废弃物碳排放因子
	kgCO2/kg 
	0.623

	碳汇
	固碳能力
	t/公顷
	6.44


附录G  区域碳排放指标计算报告书

1 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项目类型
	

	总用地面积
	m2

	总建筑面积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区域总人数
	

	咨询单位
	

	咨询工程师
	

	联系方式
	


2 设计区域各组成部分基本信息

2.1 建筑

（一）基本信息表

	建筑功能类型
	

	本功能类型建筑面积
	m2

	本功能类型所含人口
	

	本功能类型建筑年用电量
	MWh

	单位面积年用电量
	kWh/


（二）能源使用强度（设计建筑）

	
	能源使用强度

	
	电能
	天燃气
	市政热力
	…

	
	kWh/(m2(a)
	m3/(m2(a)
	MJ/(m2(a)
	…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三）能源使用强度（基准建筑）

	
	能源使用强度

	
	电能
	天燃气
	市政热力
	…

	
	kWh/(m2(a)
	m3/(m2(a)
	MJ/(m2(a)
	…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注：1.能源使用强度不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2.区域内涉及多种功能类型的，应在本表后按相同格式增加功能类型基本信息表

2.2 市政

2.2.1 市政照明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表

	道路面积
	m2

	照明功率密度
	W/m2

	年照明小时数
	h

	市政照明节能措施
	


注：区域内包含多条市政道路的，应在本表后按相同格式增加市政道路基本信息表
2.2.2 市政给排水基本信息

（二）市政给排水基本信息表

	建筑功能类型
	

	本功能类型所含人口
	

	日人均用水量
	m3/(人(d)

	节水措施
	

	市政供水、污水处理碳排放因子
	

	
	


注：区域内涉及多种功能类型的，应在本表后按相同格式增加市政给排水基本信息表
2.2.3 废弃物处理基本信息

（三）废弃物处理基本信息表

	建筑功能类型
	

	本功能类型所含人口
	

	日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kg/(人(d)

	减少生活垃圾清运量

的相应措施
	

	垃圾处理碳排放因子
	

	垃圾处理碳排放因子下降的相应措施
	


注：区域内涉及多种功能类型的，应在本表后按相同格式增加生活垃圾处理基本信息表。

2.3 区域内其他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

设备、设施名称
	能源消耗类型
	单位
	年能源消耗量

	项目1
	
	
	
	

	项目2
	
	
	
	

	…
	
	
	
	


2.4 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设备1
	设备2
	…

	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名称
	
	
	

	设备安装位置
	
	
	

	设备装机容量（MW）
	
	
	

	可再生能源月发电量（MWh）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可再生能源年发电总量（MWh）
	
	
	


注：相同类型且具有相同运行状态但安装位置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可合并填写。

2.5 区域内绿地基本信息

	绿地种类
	

	绿地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碳汇能力
	tCO2/(公顷(a)


注：区域内涉及多种绿地种类的，应在本表后按相同格式增加绿地基本信息表。
2.6 区域向外部输送的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

设备、设施名称
	能源消耗类型
	单位
	年能源消耗量

	项目1
	
	
	
	

	项目2
	
	
	
	

	…
	
	
	
	


3 区域碳排放量计算结果

	项目
	设计区域
	基准区域

	
	总碳排放

tCO2/a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

kgCO2/(人(a)
	总碳排放

tCO2/a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

kgCO2/(人(a)

	建筑碳排放
	
	
	
	

	交通碳排放
	
	
	
	

	市政照明碳排放
	
	
	
	

	市政给排水碳排放
	
	
	
	

	生活垃圾处理碳排放
	
	
	
	

	其他能源消耗碳排放
	
	
	
	

	可再生能源发电碳减排
	
	
	
	

	区域内碳汇
	
	
	
	

	区域向外部输送能源产生的碳排放
	
	
	
	

	区域碳排放量
	
	
	
	


4 区域碳排放基数指标审查

	基准区域净碳排放量（tCO2/a）
	

	设计区域净碳排放量（tCO2/a）
	

	区域总人数（人）
	

	外部绿色电力或碳排放权交易抵消量（tCO2/a）
	

	区域碳排放指标项
	设计值
	指标值
	是否满足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kgCO2/(人(a)
	
	
	

	区域降碳率（%）
	
	
	

	区域总碳排放（tCO2/a）
	

	结论
	


附录H  山西省太阳能资源利用
表H.0.1  山西省太阳能资源利用分区

	序号
	城市
	地区类型
	年辐射总量

	
	
	
	MJ/㎡

（兆焦/平方米）
	kWh/㎡

（千瓦时/平方米）

	1
	大同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6070.7
	1686.3

	2
	朔州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47.5
	1624.3

	3
	原平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47.5
	1624.3

	4
	忻州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47.5
	1624.3

	5
	太原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60.5
	1627.9

	6
	阳泉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794.9
	1609.7

	7
	离石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60.5
	1627.9

	8
	晋中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60.5
	1627.9

	9
	榆社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60.5
	1627.9

	10
	介休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60.5
	1627.9

	11
	长治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860.5
	1627.9

	12
	临汾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689.8
	1580.5

	13
	侯马
	三类地区资源一般带
	4666.7
	1296.3

	14
	晋城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492.5
	1525.7

	15
	运城
	二类地区资源较富带
	5439.9
	1511.1


表H.0.2  太阳能资源地区分类及常用单位光伏阵列面积日均发电量

	地区类型
	年日照时数

（h）
	年辐射总量
	常用单位光伏阵列面积

日均发电量

	
	
	MJ/㎡

（兆焦/平方米）
	kWh/㎡

（千瓦时/平方米）
	晶硅电池 kWh/㎡.d 

（千瓦时/平方米.天）
	非晶硅电池kWh/㎡.d

（千瓦时/平方米.天）

	一类地区

资源丰富带
	3000～3300
	6700～8370
	1861～2325
	≥0.75
	≥0.43

	二类地区

资源较富带
	2200～3000
	5400～6700
	1500～1861
	≥0.56
	≥0.32

	三类地区

资源一般带
	1400～2200
	4200～5400
	1167～1500
	≥0.42
	≥0.23

	四类地区
	1000～1400
	＜4200
	＜1167
	≥0.28
	≥0.14


注：以上数据摘自 《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第四版、《户用光伏发电系统》T/CECS 10094-2020整理（单位光伏阵列面积的日均发电量当无规定值时应符合表D.0.2的规定）
